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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因公司存在违规提供担保的情形，公司股票自 2021 年 2 月 2 日开市起被实

施其他风险警示。除控股股东德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已经支付和资产被司法拍

卖后划扣的金额外，公司合计可能需承担的担保责任金额为 12,274.93 万元，

占 2020 年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155.15%。上述违规担保事

项导致公司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

第 9.4 条第（五）项和第 9.5 条第（二）项的规定的情形。2021 年 2月 2日公

司股票简称变更为 ST德威，股票代码为 300325。 

因公司 2020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于 2021 年 4月 26日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月修订）

（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10.3.1 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上市公

司出现“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

的审计报告”的情形，其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2021 年 4 月 29日，

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情形，公司股票简称变更为*ST 德威，股票代码为

300325。 

2021 年 4 月 28 日披露的公司 2020 年度公司审计报告显示：“如财务报表

附注二、（二）所述，德威新材连续三年亏损，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未受限货

币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45,856,850.64 元，已逾期借款余额为人民币

568,034,173.90 元。这些事项和情况，连同财务报表附注二、（二）所述的其

他事项，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德威新材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

定性”。公司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9.4 条第六项规

定的对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4 日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1〕85号）。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的事实，公司 2018 年年报、

2019 年年报和 2020 年半年报信息披露存在虚假记载，主要为关联方资金占用事

项信息披露存在重大遗漏，上述关联方资金占用事项公司预计无法在一个月内

解决。公司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9.4

条第（五）项及第 9.5 条第（一）项的规定的情形：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或者

其关联人提供资金的余额在 1000 万元以上，或者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5%以上，且预计在一个月内无法解决。 

公司 2018 年年报、2019 年年报和 2020 年半年报信息披露存在虚假记载。

为掩盖关联方资金占用，公司在《2018 年年度报告》虚增 651,524,191.19 元银

行承兑汇票，占当期总资产的 15.33%，未如实披露 3.92亿银行存款受限情况，

占当期总资产的 9.22%。公司在《2019 年年度报告》虚增 1,103,940,148.67 元

商业承兑汇票，占当期总资产的 33.10%。公司在《2020 年半年度报告》虚增

1,104,132,680.69 元应收票据，占当期总资产的 33.37%。公司判断公司不触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

退市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上述触及风险警示的事项暂未解决。 

一、公司被实施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违规担保事项如下表如示：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发生的日

期 

有关合同载明的相关的

债务本金金额/万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余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

日的余额/万元 

苏州伊泰诺科技服

务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7,000 2366.38 2366.38 

苏州德超制冷配件

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7,000 2689.15 2689.15 

德威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2017 年 12 月 4,300 309.63 309.63 

苏州乾威电气实业

有限公司 
2017 年 11 月 10,000 301.85 301.85 

江苏威瑞斯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2018 年 11 月 6177.6792 6607.92 6607.92 

合计 / / 12,274.93 12,274.93 



 

注：截至到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违规担保的余额为 12,274.93 万元（上述余额不含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后的利息）。 

公司 2020 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截至目前

事项暂未消除。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截至目前事项暂未消除。 

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的事实，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事项信息披露存

在重大遗漏，2018 年 12月 31日，关联方菲尔普斯资金占用余额为 7.95亿元。

2019年 12月 31日，关联方菲尔普斯资金占用余额为 9.69亿元。截至 2020年 7

月 8 日(调查日)，关联方菲尔普斯资金占用余额为 9.78 亿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关联方菲尔普斯资金占用余额为 9.78 亿元。在关联方菲尔普斯资金占

用期间，日占用最高金额为 9.78亿元，累计占用余额 9.78亿元。根据《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第三

十一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号——半年度报告

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7〕18 号）第三十二条等规定，公司应当在

相关定期报告中披露该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公司在《2018年年度报告》《2019

年年度报告》《2020 年半年度报告》中未披露该事项，相关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关联方资金占用余额为 9.78亿元，目前该事项暂未消除。 

公司于 2021年 6月 10日收到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决定书》

（[2021]苏 05破申 11号、[2021]苏 05破申 11号之一），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具体详见 2021 年 6月 10日披露的《关于法院决

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并指定临时管理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5）。为了

推动公司进入重整程序，提高重整效率，公司临时管理人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

具体详见 2021年 6 月 25日披露的《关于公司临时管理人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58）。公司于 2021 年 7月 30日收到江苏德威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发来的《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人确认

函》，临时管理人确认中海外城市开发有限公司为德威新材的重整投资人。具体

详见 2021 年 7月 30 日披露的《临时管理人关于确定重整投资人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65）。截至目前，公司预重整程序在临时管理人的指导下有序推进。

上述违规事项，公司将在重整过程中进行解决。 

二、关于公司实施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 

公司及董事会本着对全体股东高度负责的态度，持续督促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尽快履行清偿债务，妥善处理并尽快解决上述违规事项。公

司已委托律师处理因违规担保而产生的诉讼事宜，公司目前正在与债权人就免除

公司的担保责任进行协商。 

董事会将努力采取有效的措施，积极组织全体员工进行正常生产经营，持续

开拓相关业务发展，积极引进合作方投入生产相关业务，以保持公司的持续经营。

公司认真对待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立案调查，认真总结，采取切实有效的

措施，防范公司因立案调查事项带来其他不良影响，提高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

盈利能力，以争取使公司尽快具备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维护公司及全体投

资者的合法权益。 

三、其他说明及相关风险提示 

1、2021 年 5 月 12 日，公司债权人太仓市影星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向江苏省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公司预重整，公司于 2021年 6月 10日收到江苏省苏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决定书》（[2021]苏 05 破申 11 号、[2021]苏 05 破

申 11 号之一），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具体详见

2021年 6月 10日披露的《关于法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并指定临时管理人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55）。为了推动公司进入重整程序，提高重整效率，

公司临时管理人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具体详见 2021年 6月 25日披露的《关于

公司临时管理人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8）。公司于

2021年 7月 30日收到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发来的《江苏德

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人确认函》，临时管理人确认中海外城市开发有

限公司为德威新材的重整投资人。具体详见 2021年 7月 30日披露的《临时管理

人关于确定重整投资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5）。 

2、2021年 6月 8日，太仓市弇盈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弇盈供应链”）

以公司控股股东德威集团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

清偿全部债务，但具备重整价值为由，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德威



集团进行重整。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 日收到德威集团出具的《告知函》，根据

告知函，德威集团于 2021年 7月 2日收到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

定书》([2021]苏 05 破申 9 号)，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弇盈供

应链对德威集团的重整申请。具体详见 2021 年 7 月 2 日披露的《关于法院裁定

受理公司控股股东重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0）。 

3、受资金流动性不足等因素影响，公司陆续出现债务逾期、涉及诉讼等事

项，日常生产经营受到较大不利影响，偿债能力及盈利能力受到削弱，公司于

2021年 8月 17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66），

截至 2021 年 8月 17 日，公司贷款本金逾期金额及涉诉本金金额为 22.56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839.59%。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贷款

本金逾期金额及涉诉本金金额为 19.27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17.15%。后续公司可能存在继续逾期及被金融机构提起诉讼的风险，上述事项

如无法妥善处理，可能会进一步导致公司资产被冻结或强制执行，加剧公司资金

紧张的局面，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4、公司于 2021 年 12月 31日披露了《关于债务豁免事项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103），中海外城市开发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

苏省分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合计豁免公司债务人

民币 32,922 万元的偿还义务。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仍在持续开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 12月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第 9.8条的规定，公司应当至少每月披露一次进展公告，直至相应情形消除。公

司将按照《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 、 公 司 郑 重 提 醒 广 大 投 资 者 ： 《 证 券 时 报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法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1月 4日  

 


